附件：
关于调整《北京市基础教育公用经费
定额标准》的说明

一、调整公用经费定额的意义及必要性

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始终坚持把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自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后，立即将高标准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推进基础教育的目标。近十年来，北京基础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高标准、高质量的教育是首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十五”期间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北京市教育事业在布局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逐年实施了山区工程、川区工程、为农村寄宿制学校配备校车、补充卫生室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取消农村学校明火取暖、加强学校信息化建设几大工程，使学校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推进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2004年4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北京市教育大会，明确提出了到2010年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强调指出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是北京市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迫切任务。

为实现这一任务，2005年12月1日，市教委等单位联合签发了《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京教策[2005]8号），要求到2010年所有学校的主要项目达到新颁的办学条件标准，并提出要求区县政府分年度落实。

现行《北京市普通教育事业公用经费定额标准（试行）》是2001年修订、从2002年度开始实施的。随着中小学办学条件改善、提高，计算机等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日常维护、运行费用大幅度增长；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使得教学业务费用、师资培训也更为紧张，现行公用经费标准明显偏低，已不能满足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需要。

教育经费是保证学校教育教学，实现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的基本条件。现行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依据财政管理体制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保证国家举办的学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发展的决定》要求：“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农村中小学实际公用经费支出情况，核定本地区该项经费标准和定额”。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证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再次提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

近两年，市人大、市政协关于教育工作的调研及相关提案，也都从其所了解的基层办学单位实际情况提出了提高基础教育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的要求。

二、调整公用经费定额的原则

（一）《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是核定预算的基本依据，修订《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应保证学校教育教学的最基本需求与正常运转，根据现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的公用经费开支范围，结合本市中小学近几年实际开支情况及新颁办学条件标准，核定公用经费标准开支项目和定额。学校的大型设备购置与较大规模修缮等应计入专项经费预算安排，不计入定额标准。

（二）由于信息化建设近几年发展迅速，原有公用经费定额中没有涉及该项目开支，学校信息化工作推进程度也不尽相同，城区、办学条件好的学校建设速度快一些，农村、条件差的学校发展相对较慢，考虑到近两年信息化建设情况，在定额中涉及信息化支出项目按市颁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确定。

（三）修订《公用经费定额标准》要本着勤俭节约办事业的原则，既要考虑教育教学实际需要，也应考虑财政支撑能力。

三、调整公用经费定额主要内容的说明

此次定额标准修订，结合实际情况，有以下变动：

（1） 项目分类单位的说明

1.所有标准按学生、教师（培训经费）、面积（取暖、修缮）、车辆制定定额标准，明确内涵，便于预算安排时的计算。

2.根据现行情况，增加信息中心、寄宿学生类别

（2） 各类项目内容的说明

1.日常公用经费（综合定额）范围

（1）日常公用经费项目
办公费（教学及办公用具用品）、水费、电费、印刷费（讲义、印试卷、学生手册、奖状、毕业证等学校所用资料的印刷）、邮电费、租赁费、专用材料费、零星设备维修、零星购置（含教室、实验室消耗品购置等）、教师参考资料和报刊、垃圾清运费、校方责任险等。
（2）学校信息化运行维护费项目
a.校园网端口租用费

b.网络设备维护费

c.网络信息点维护费

d.校园网络设备电费

e.计算机电费

f.多媒体终端电费

g.投影机灯泡更新费

h.计算机和多媒体终端设备维护费

i.其他设备（摄像机，数码照相机，录像机，影碟机，打印机，
扫描仪，视频展台，读卡器，编辑机等）耗材和维护费

2.修缮费测算说明

（1）学校使用修缮费的项目内容

a.电气类：更换灯具、开关、插座、弱电系统的正常维修（广播、网络、电话、电视天线）等
b.给排水类：更换截门、水嘴、大便器冲水阀、污水疏通等
c.土建类：小规模内墙裙、内墙贴砖维修，室内外小面积的地面维修等项目
d.五金类：更换门窗、纱窗、门锁；玻璃、门窗维修等
e.化粪池清掏
f.消防器材的配置、更新等
g.消防检测、避雷检测等相关检测费用
h.其他小型维修
（2）区县教委统筹修缮项目

a.土建工程：屋面修缮、屋面防水层日常维修等
b.供暖锅炉维修、保养、检测等

c.更新和维护上下水管线等
d.电气系统设备维护和保养等
e.燃气设备维护和保养等
f.防汛、防寒保暖物资准备及相关费用
g.抢修费。

h.办理产权证等相关费用
i.房屋加固工程
j.配电增容工程
k.锅炉改造
l.其他项目维修
（3）需要申请专项资金修缮、改造项目

a.操场改造工程

b.校舍整体改造工程

c.燃气管道新建和改造工程

d.其他大型改造工程等。

3.寄宿制学校费用说明

    按住宿学生人数计算（收住宿费学生不计在内）

4.供暖公用经费说明

自烧燃煤供暖定额标准按每平方米45公斤核定；自烧燃油供暖定额标准按每平方米13.79升核定。即以燃料消耗量作为核定供暖费定额标准的依据。本方案补贴标准按以上单位燃量及现行价格计算。
5.物业管理费：由于各区县管理方式不同，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财力给予安排。有物业管理合同的，预算下达到预算单位、无物业部门管理的按建筑面积由区县教委集中使用。

6.其他项目（新定额标准未含部分）

（1）信息化部分
a.学校技防设备维护费用（监控主机、监控摄像机、红外报警等）

b.学校安全技防设备与公安部门的联网费用( 每套三个点240元/月)

c.CIMS和IC卡维护运行费用

d.学校网络设备升级改造

e.教育教学软件升级费

f.网络中心升级改造

g. 区县电教馆摄像，非线编辑等设备维护费用

（2）教科书费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定额标准是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费用，含财政拨款及学校收费。表中所列标准为财政拨款标准。由于城八区现在没有免收杂费，因此城八区初中、小学的拨款标准比郊区每生每年分别减少80元、40元。由于以前考虑农民负担问题，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学生收费标准不同，导致学校公用经费标准实际差距，农村学校低于城镇学校。新的办学条件标准城乡统一，财政补助的公用经费定额也应一致。

四、公用经费定额调整方案

通过2004、2005年对公用经费定额调整工作的前期调研，2006年，市教委、市财政局正式启动了公用经费定额调整测算工作。

结合各区县的办学条件、学生情况、地理位置等不同因素，根据公用经费定额五大组成项目（日常公用经费、修缮经费、信息化经费、寄宿制学校经费、供暖经费），市教委安排全市18个区县分成五个测算小组，每组负责一个项目分别进行测算。每个区县对于本组的项目都有相对充足的基础数据，一般都具备较好的代表性。

各区县结合本组公用经费项目特点，通过全面数据调查、决算分析、重点调研、等多种调查手段，对本区县2003-2005年三年大量的基础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初步得出了本区县负责的公用经费项目每年实际支出状况。再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小组会议方式进行讨论。经过反复调查、修订，每个小组最终提出本组公用经费项目定额标准。

经全市方案汇总，考虑财政承受能力，维持基本教学运转需要，提出公用经费定额调整方案。
依据方案，按照2006年基础数据测算，每年需公用经费25.61亿元,占2005年教育事业费财政拨款的30.85%。根据统计报表2005年全市平均人员经费占教育事业费支出的66.46%，各区县从50%--83%不等。由于现行定额标准偏低，同时现行标准中未考虑信息化费用的原因（学校信息化大规模建设从2003年开始），部分区县已在专项中安排了部分信息化费用（有区县用教育费附加安排），补充公用经费不足。现行的政策减免也是以专项的形式补充到公用经费中的。考虑上述因素，公用经费实际增长低于理论测算数据，各区县财政有承受能力。提高公用经费定额后，各区县有10%左右的教育事业费用于专项，各区县教育费附加全部用于专项。

五、实施建议

（一）考虑到公用经费是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基本保证，此次提出的调整方案是在测算近三年执行结果基础上得出的，应该说是维持学校运转的底线。区县应在不低于现行标准的基础上力争一次达标，财力较弱区县可视财力在三年内逐步达标。

（二）考虑到各区县财力的实际差异和困难，市级财政对财力薄弱区县予以补贴，以确保公用经费定额落实到位，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证机制改革的通知》（国法[2005]43号）指出：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证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证机制改革中央专项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06]23号）中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央财政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中央专项资金“包括免费教科书资金、免杂费补助资金、公用经费补助资金、校舍维修改造资金等” 。中央已经考虑到财力不均衡造成的教育不均衡。以往的市级教育补助（除各项减免政策补助外）均是以专项补助到区县，不能弥补公用经费不足，造成一些设备不能按课程要求使用，也造成区县上报申请专款不专，市级补助方向不明晰、过于琐碎的现象。此次公用经费市级补助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43号文件中提出的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按照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原则，市级给予补助。
	北京市普通教育事业公用经费定额标准(财政拨款标准）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标准
	备注

	职业高中
	500
	每生年标准

	高中
	700
	每生年标准

	初中
	900
	每生年标准；城八区820元

	小学
	800
	每生年标准；城八区760元

	特教
	2200
	每生年标准（含工读学校）

	校        外         *
	30
	按全区小学生数为准

	幼        教
	200
	每生年标准

	其他单位
	3500
	以教职工年标准人数为准

	取  暖  费
	油、气、电
	60
	以校舍建筑面积为准；集中供暖的，按照物价部门制定的统一标准执行；自供暖的按照此标准执行

	
	燃煤
	22
	

	
	付供暖费
	19
	

	物业管理费    
	各区县按有关文件执行（有物业管理部门经费管理的按合同、无物业部门管理的按面积）
	有合同的预算下达到合同单位、无物业部门管理的按建筑面积由区县教委集中使用

	差  旅  费
	120
	以教职工数为准

	机动车燃料维持费
	18000
	按照编制内实有数核定。包括车辆维修费、加油费、保险费及杂费

	学生活动费
	10
	以全区学生总数

	职工培训费     *
	400
	以全区教职工数为准

	教学业务费     *
	20
	以全区学生总数

	会    议    费     *
	5
	以全区学生总数

	残疾人保障金
	按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按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外籍专家、教师
	按有关文件执行
	按有关文件执行

	绿    化    费     *
	6
	以全区学生总数

	外事接待费     *
	10000
	批准开放单位

	修    缮    费     *
	25
	建筑面积平方米（5元分配到学校，20元集中掌握）

	招 生  经 费     *
	25
	区初中、高中人数为准

	信息中心
	　
	按照实际发生费用，预算经费予以安排

	其他费用  *
	3
	以全区学生总数

	注：1、寄宿学生定额增加20%

	    2、不足500人的按500人计算（不含特教、工读学校）

	    3、小班化教学按40人计算

	    4、分址办学的定额增加20%

	    5、按实际在校学生人数计算

	    6、带*号部分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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